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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憩用地  

第一欄  

經常准許的用途  

第二欄  

須先向城市規劃委員會申請，可能在有

附帶條件或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 

 
鳥舍  
燒烤地點 *  
泳灘 *  
郊野學習／教育／遊客中心  
公園及花園  
涼亭  
行人專區  
野餐地點  
運動場  
散步長廊／廣場 *  
公廁設施  
休憩處  
動物園 *  
 

 
電纜車路線及終站大樓 *  
食肆  
政府垃圾收集站  
政府用途 (未另有列明者 )  
度假營  
香港鐵路通風塔及／或高出路面的其他

構築物 (入口除外 ) *  
碼頭 *  
娛樂場所  
康體文娛場所  
私人會所  
公共車輛總站或車站  
公用事業設施裝置  
公眾停車場 (貨櫃車除外 )  
宗教機構  
配水庫  
商店及服務行業   
帳幕營地  
私人發展計劃的公用設施裝置  
 

*  適用時加進文內  

 

規劃意向  

此 地 帶 的 規 劃 意 向 ， 主 要 是 提 供 戶 外 公 共 空 間 作 各 種 動 態 及 ／ 或 靜 態 康 樂

用途，以配合當地居民和其他市民的需要。  

 
 


